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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说明，中心结合国认监〔2024〕3号文件的规定，做出修改如下：

1.增加 5，蒸汽发生器产品碳足迹认证人员条件及能力要求；

2.6.5.3.4 数据收集要求（4），结合中心对蒸汽发生器产品碳足迹因子

值匹配技术通报，修改因子值选取要求；

3.增加 6.6，认证复核与决定要求；

4.增加 7.6，再认证的检查要求；

5.增加 8，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要求；

6.增加 9，认证证书状态变化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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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和范围

1.1 目的

本文件依据中心编制的《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规则（通则）》

（CNCA-CFP-01:2025）编制，规定了蒸汽发生器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的

具体要求。

本文件与《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规则》（通用）（以下简称通用实施

规则）配套使用。

1.2 范围

本文件适用于蒸汽发生器产品碳足迹认证活动。

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标准、技术、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所引起的

适用范围调整，应以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公告为准。

2 认证依据标准

GB/T 24067-2024 《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》

Q/CECC CPTZJ-0012:2026《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

与要求 蒸汽发生器》

3 认证模式

认证模式为：初始检查 + 产品碳足迹核查 + 获证后监督

4 认证单元划分

蒸汽发生器原则上按照产品种类划分认证单元。同一生产企业、同一

种类产品作为一个认证单元。

同一生产企业、同一种类产品，但生产场地不同时，应作为不同认证

单元。

蒸汽发生器产品种类，包括：

a) 自然循环蒸汽发生器；

b) 直流（强迫循环）蒸汽发生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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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规则

1 适用范围

本规则是针对电力装备产品的直接涉碳类认证实施规则，适用于中电联（北

京）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CECC”）开展的电力装备相关的产品

碳足迹认证工作，可为申请方/受检查方/获证组织进行产品碳足迹认证提供指导。

2 认证依据

GB/T 24067-2024《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》

PAS 2050：2011《商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》

中电联各类产品碳足迹认证文件：

CECC-CFP-001:2025《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输电杆塔》和 T/CEC

1072-2025 《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输电杆塔（产品种类

规则）》

CECC-CFP-002:2025《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导地线》和 T/CEC

1069-2025 《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导地线 （产品种类

规则）》

CECC-CFP-003:2025《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电力电缆》和 T/CEC

1071-2025 《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力电缆（产品种类

规则）》

CECC-CFP-004:2025《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电站锅炉》和 T/CEC

1070-2025 《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站锅炉（产品种类

规则）》

CECC-CFP-005:2025《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智能电能表》和

T/CEC 1074-2025 《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智能电能表

（产品种类规则）》

CECC-CFP-006:2025《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互感器》和 Q/CECC

CPTZJ-0010 《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互感器》

CECC-CFP-008:2025《产品碳足迹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紧固件》和 Q/CEC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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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在数据库内建模量化的情况下，应要求委托人通过表格、LCA 软件程序的屏幕

截图等方式，透明地展示其碳足迹量化模型，并对其使用的数据进行交叉核验。

4.3.4 核查报告编制

核查报告的基本格式应符合本文件附录《产品碳足迹核查报告（模板）》的

规定。

4.4 技术评审

应选择独立的、有能力的且没参与实施核查的人员（一人或多人）作为技术

评审人。在意见出具之前，技术评审人应独立完成技术评审。技术评审可以在核

查过程中实施，以便在意见出具之前，使技术评审人员发现的重大问题得到解决。

4.5 决定和核查陈述的签发

技术评审完成后，机构应作出是否认定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决定。当机构签发

核查陈述时，陈述的内容应符合 ISO 14064-3 中 9.3 条款的相关要求。

4.6 核查陈述签发后发现的事实

检查组应获取充分适宜的证据并识别截止核查陈述之日的相关信息。如果在

此日期之后发现可能影响核查陈述的事实或新信息，检查组应采取适宜的行动，

包括尽早与责任方、委托方和产品碳足迹核查方案编制方沟通。检查组也可以与

其他利益相关方沟通此类现实情况。

详细内容请电话联系中电联(北京)检测

认证中心潘苏东 135818466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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